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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《福建省入闽
动物及动物产品指定通道道口动物防疫
监督检查站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有关市、县（区）农业农村局：

为加强和规范我省入闽动物及动物产品指定通道道口动物防

疫监督检查站管理，有效防控重大动物疫病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、《公路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管理办法》等法律

法规有关规定，我厅制定了《福建省入闽动物及动物产品指定通

道道口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管理办法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

行。

福建省农业农村厅

2019 年 10 月 2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福建省农业农村厅文件

闽农综〔2019〕126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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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入闽动物及动物产品指定通道道口

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我省入闽动物及动物产品指定通道道

口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（以下简称道口检查站）管理，有效防控

重大动物疫病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、《公路动

物防疫监督检查站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

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省入闽动物及动物产品指定通道道

口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的建设与管理工作。

本办法所称道口检查站，是指经福建省政府同意，由省农业

农村厅、交通运输厅和公安厅联合通告设立的指定通道道口检查

站。

第三条 县（市、区）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道

口检查站的管理。

省农业农村厅负责全省道口检查站的监督管理和业务指导工

作。相关设区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对辖区内道口检查站负有监督

和指导的责任。

第二章 道口检查站职责及基本条件

第四条 道口检查站的主要职责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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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对入闽动物及动物产品进行检查，查验相关证明；

（二）对动物及动物产品的运载工具实施消毒；

（三）对检查合格的，在检疫合格证明上加盖道口检查专用

章后放行；在区域性重大动物疫病流行期间，还需检查福建省动

物及动物产品准调证明等相关材料；

（四）对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，按规定进行处理；

（五）发现疑似动物疫情，按有关规定报告并采取相应处置

措施；

（六）记录和报告监督检查有关情况。

第五条 道口检查站的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设置合理，应设在道路平直宽敞、视野开阔、便于检

查的路段；

（二）应在道口检查站前方 200 米设立明显提示性标志，引

导车辆进入道口检查站；

（三）办公、生活等功能区布局合理，办公用房建筑面积100

平方米以上，水、电、通讯等办公和生活附属设施齐全；

（四）有足够的停车、检查场地，有消毒池或消毒通道，以

及留置场地；

（五）应配置电脑、打印机、电话、传真机等日常办公设备

和机动消毒喷雾器、检疫箱，手持反光指示牌、反光背心等检查

设备，以及照相机、执法记录仪等执法取证设备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占、挪用检查站的设施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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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。

（六）在醒目位置公示设站依据、主管机关、执法依据、工

作职责、执法程序、上岗人员情况、工作纪律、监督电话等。

第六条 道口检查站要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，包括检查站

人员行为规范、检查处理程序、检查工作记录、工作情况报送等

相关管理制度。

第七条 道口检查站配备与实际工作量相适应的监督检查人

员，监督检查人员均为在岗在编人员。

第八条 道口检查站监督检查人员应熟悉动物防疫有关法律

法规和相关规定，作风正派、业务精通、责任心强。

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定期对监督检查人员进行

业务培训、考核。

第九条 道口检查站实行24小时轮流值班工作制度，每班值

班人员不少于2人〔其中县（市、区）在岗在编人员有1名以上〕，

实行值班组长负责制。

第十条 道口检查站监督检查人员应统一着装、持证上岗、

遵守纪律、严格程序、热情服务。

第三章 监督检查程序

第十一条 监督检查人员按照以下程序进行核查：

（一）通过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信息查询平台，核查《动物检

疫合格证明》是否电子联网出证，辨识真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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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核查《动物检疫合格证明》是否在有效时限内，所填

“动物种类”“数量”及“用途”与实际是否相符。

（三）核查《动物检疫合格证明》有无涂改、伪造、变造、

转让等情形，是否规范。

（四）核查运输车辆是否按要求备案并安装定位系统，备案

表是否在有效时限内，记载的车牌号码是否与实际相符，是否记

录运输路线。

（五）询问起运地到目的地运输线路经过的指定通道是否与

实情相符，对明显舍近求远绕开其他指定通道入闽的不符常理的

情况要进一步详细核查，并做好记录。

第十二条 按照以下要求对运输动物实施现场核查：

（一）核查动物数量、动物标识佩戴情况、对动物实施临床

检查；

（二）核查《动物检疫合格证明》所载动物标识编码与动物

佩戴标识编码是否相符，以 5%比例随机抽样方式进行核查。

第十三条 现场核对动物产品包装的检疫标志是否完整，证

物是否相符，是否在企业生产保质期内。按照随机抽查方式进行

核对。

第四章 监督检查结果处理

第十四条 经检查合格的,由值班组长在《动物检疫合格证

明》上加盖指定通道道口检查站专用印章，并签署监督检查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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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和通过日期。

第十五条 对手续不齐全的、证物不符的或来自疫区的，一

律禁止进入。发现有违反行为的，要依法处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

法移送司法机关。

第十六条 做好消毒工作，对运载工具进行全面消毒。

第十七条 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疑似染疫的动物和动物产

品，应当立即采取先期应急处置措施，并及时按有关规定报告。

第十八条 发现有强行逃逸运输车辆的，应立即通报或上报，

联防联动进行查处；对检查合格的不得拒绝加盖道口检查站专用

印章。

第十九条 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制定道口检查

站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应急处置预案，并组织应急演练，不断提高

应急处置能力。

第二十条 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建立并完善联

防联动工作机制，并积极与公安、交通运输等部门配合，及时通

报偷逃、绕行、冲关等情况，依法严肃处理。

第五章 档案管理及工作报告

第二十一条 道口检查站应当建立监督检查档案。如实完整

记录经检查的车辆牌号、车型、经过时间、货主或承运人姓名、

运载何物、数量、处理情况、检查人员签名等详细内容。做好消

毒、隔离、无害化处理记录。记录和档案保存时间不少于两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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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条 道口检查站应按时向所在市、县（区）级农业

农村主管部门和省农业农村厅报送月报表以及上半年、全年工作

情况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三条 其他非道口检查站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 2019 年 10 月 31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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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19年 10月 21日印发


